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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習宗旨 

康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科)   (以下簡稱本系科)，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

才，暨提昇教師之企業服務與技術改善之能力，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依據「康寧學

校財團法人康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特訂定「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科)校外實習教育目標 

一、培養敬業樂群及勤勞樸實的習性。 

二、在「工作中學習」，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四、激發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培訓創新能力。 

七、加強外語能力。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科)五專部日間部 4年級以上學生。 

第四條 系(科)校外實習委員會 

一、本系(科)置校外實習委員會，相關職掌如下。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二、本系(科)實習委員會成員本系(科)全體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辦理校外實習業務人員、合

作機構代表、實習學生代表為選任委員，本委會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三、會議召開時，由系主任推派主席。重大事項決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委員二分

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必要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實習課程設置方式 

實習課程名稱、開課學期、學分數、開課性質及修課限制等說明如下： 

一、實習課程名稱：職場實習（一）；四年級下學期開課，課程學分 6 學分、選修課。 

二、實習課程名稱：職場實習（二）；五年級上學期開課，課程學分 6 學分、選修課。  

三、實習課程名稱：職場實習（三）；五年級下學期開課，課程學分 6 學分、選修課。 

第六條 實習期間與實習時數 

一、職場實習（一）實習期間，學生至多累積實習時數滿 480 小時。 

二、職場實習（二）實習期間，學生至多累積實習時數滿 480 小時。 

三、職場實習（三）實習期間，學生至多累積實習時數滿 480 小時。 

四、職場實習（一）、（二）、（三）實習期間至少應完成 2/3 實習時數，始得獲得該學分。 

第七條 實習機會調查與審查 

一、本系(科)學生實習單位之開發，以能提供學生實習，並符合系(科)系培育目標相關之工作

內容為主，開發方式如下： 

                  1. 本系(科)主動函請國內外各公民營機構提出實習機會。 

                  2. 國內外各公民營機構主動向本系(科)提出實習合作申請。 

                  3. 家長或畢業校友提供實習機會或實習合作申請。 

                  4. 本系(科)建置之實習場所。 

二、取得實習機會來源後，應安排本系(科)專業教師，實地至企業進行初步瞭解，並填寫「實

習單位職務說明書」、「實習機構評估表」後，召開系(科)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查合適之

校外實習機構。 

三、本科應於學生實習前，依據「實習單位職務說明書」公布當年度系(科)內合作機構之實

習機會，包含企業名稱、地點、薪資、工作性質、膳宿狀況等，供學生選擇實習工作參

考。 

第八條 實習機會安排 

一、學生應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至實習單位面試，面試前需檢具實習單位簡介，並繳交「學
生職場實習申請表」，經實習指導老師及主任核可後，攜帶「個人簡歷」、「師長推薦
表」及「學生職場實習面談紀錄表」至實習單位面試，經實習單位面談後，繳回「學生
職場實習面談紀錄表」給實習指導老師，以便進行後續輔導作業。 

 二、「職場實習合約書」簽約完成後，始得前往實習單位報到，否則不予承認。 

第九條 職場實習合約書 

一、本系(科)、實習機構及學生校外實習應按照「職場實習合約書」所訂定之各項內容進行，

如有違反應依合約內容處理。 

二、學生若違反「職場實習合約書」，得視情節重大送本系(科)或校級實習委員會討論獎懲。 

三、遇「職場實習合約書」之違約爭議，經實習指導老師、實習機構或學生檢送相關資料向

本校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提出申訴，依「康寧學校財團法人康寧大學學生實習申訴處

理辦法」辦理。 

第十條 實習職前訓練 

一、學生需經實習指導老師同意，方可擔任學生之實習指導老師，指導老師選定後需於四年級 

上學期期中考後兩週內，將「實務專題分組申請單」繳回系(科)辦，實習指導老師經系(科)

內公告後不得任意更換。 

二、本系(科)應於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前，辦理實習說明會，對參與實習之同學說明有關實習

規定、實習程序及相關實習訊息等事項，俾讓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 

三、學生實習前應由系(科)及實習指導老師共同規劃或辦理實習職前輔導。 

 

 

 

 

 



第十一條 實習報到 

一、本系(科)應於學生報到前將實習相關資料，寄至實習機構管理（人資）部門作業。 

二、學生報到前應與實習機構完成實習合作簽約手續。 

三、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前，本系(科)應辦妥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四、學生報到後二週內應將「學生實習報到單」繳回系(科)辦始完成實習報到手續。 

五、實習期間因企業要求所衍生之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行負責。 

六、實習期間學生應自行負責往返實習單位之交通及食宿等個人性事項。 

七、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指導，惟如發現該實習單位有從事不法情事，或

有不合理之要求、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良等情況，應儘速於二週內與實習指導老師聯

繫協調之。如仍未能改善，可經實習指導老師同意，並報經系(科)上准許後，提出辭呈，

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 。違反本規定者，除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外，並依校

規予以懲處。 

第十二條 實習指導老師聘任及職責 

一、本實習教學由本系(科)專任教師（簡稱實習指導老師）或具相關專長之兼任老師負責實習
工作之督導，並由系(科)務會議確認指導老師相關職責後發出聘書。 

二、實習指導老師最多可指導學生人數總額，為所有參與實習學生總數除以實習指導老師總數

為原則。 

三、實習指導老師應對所屬輔導學生進行工作學習、報告寫作及評量等指導工作。

四、實習指導老師需擔負實習機構調查及審查工作。 

五、實習期間學校與實習單位之聯繫，由指導老師擔任之。 

六、實習指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之前、後與期間，除定期指導學生之外，並應經常與實習單

位及其實習單位保持聯繫，藉以評估實習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七、實習指導老師應以電話或親自訪視之方式作成「學生職場實習訪視紀錄表」。 

八、實習指導老師進行實習訪視時，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勤管理暨請假辦法提出公差假申請，

實習指導老師公假以 1 日計算，必要時得依學生實習時段，彈性調整公差假時段。 

九、實習指導老師進行訪視時，系(科)內得視當年度預算多寡，編列實習指導老師差旅費。 

十、實習過程中如果有問題或遇到困難疑惑，除可向實習單位督導主管反映，也可以向校方

反應或洽系(科)辦。 

第十三條 企業老師聘任及職責 

一、本實習教學由實習單位主管（簡稱企業老師）負責實習單位學生工作崗位上在職訓練之指
導，並由系(科)校外實習委員會議確認企業導師相關職責後發出聘書。 

二、實習期間負完全監督管理之責，除提供實習生專業指導、職能訓練、生活及心理輔導

外， 並協助實習指導老師進行學生之實習成效考核。 

三、協調實習相關課程內容及「實習單位職務說明書」各項內容。 

四、學生完成實習，簽發每位學生實習證明書。 

五、得出席或參與本系(科)所召開之校外實習委員會或產學活動。 

第十四條 實習評量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按系(科)內規定返校上課、座談或報告，出席情況列入實習成績計算。 

二、為瞭解學生實習之情況，學生需於實習期間填寫「學生職場實習工作日報」、「學生職

場實習時數統計表」、「學生職場實習自評表」，依規定提交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及格

式參照「實習心得報告格式」，以作為成績評量之依據。 

三、實習評分： 

學期成績由實習指導老師及企業導師共同給分。實習採替代方案，無法於該學期成績評

量前完成者，該學期成績依本校規定申請延後送繳。 

四、為提高實習教學品質，本系(科)應定期召開實習教學研討會議，邀集實習指導老師及企

業導師進行教學改進事項會議。 

 

 

 



第十五條 學生實習單位中斷、中止、申請替代方案及轉換與重補修 

一、學生因故中斷、中止、申請替代方案及轉換實習單位，應檢具「職場實習中斷、中止及轉
換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提交系(科)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經審查通過中止「職場實習合
約書」後，方可中斷、中止，改採替代方案或轉換實習單位或棄選但需符合本校學生選課
辦法最低修習學分數。 

二、學生轉換實習單位、申請替代方案，應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通過，原先實習時數得以

累計。替代方案得以校內實習、上課、研習補足時數，或延後實習。 

三、學生因故中斷、中止實習，而未採替代方案者，實習學分不予承認。 

四、學生重補修實習課程按本校重補修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六條 其它違反實習規定之處置 

一、學生於學校公告之合格實習機構名單外，未經核准而私自進行實習，或於實習期間與實習
單位共同隱匿、虛偽陳述或其他違反實習相關規定之情事者，其實習時數不予計算，並不
得認列實習成績。 

二、實習心得報告未於規定內繳交指導老師或未達規定字數或報告內容有敷衍、造假不實者， 

報告將會退回，並不予承認實習成績。 

三、若實習行為有違反善良風俗及抵觸政府法律者，應自行承擔結果，並取消其實習成績，

且依照校規議處。 

第十七條 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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